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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有效管理本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以下簡稱本科）專業教室，善

用教學資源，特訂定「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專業

教室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指之專業教室，係指本科依據課程教學、實驗、研究或訓練

需要而設置的空間。 

三、 專業教室及其附屬之儀器設備的使用、借用、清潔、安全衛生維護、

保管等管理事項須遵循本要點之規定。  

四、 專業教室外應張貼專業教室管理人之姓名與聯絡方式，以便使（借）用

者諮詢相關問題。各專業教室管理人由科主任指派本科專任教師擔任之，

並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 專業教室管理人之職責： 

（一） 負責該專業教室及其所屬儀器設備之規劃、清潔、維護、保管與

紀錄等管理事項。 

（二） 每學期結束前，管理人應將所屬設備器具加以清點，損壞之設備

器具應請修或其他妥善處理。 

（三） 卸任管理人需負責與新任管理人完成設備器具之點交，並告知管

理相關注意事項。 

六、 使用專業教室須確實遵守本科「專業教室使用登記」與「專業教室鑰

匙借用登記」之規定，使（借）用者應先至本科辦公室完成借用程序，

獲准後領取專業教室之鑰匙，方可使用。專業教室使用完畢後，需檢

視教室環境、維護教室整潔與關閉水電、冷氣、門窗，將鑰匙歸還科辦

公室。 

七、 借用單位(或任課教師)於專業教室使用期間負有管理維護職責，需有指



導教師或教學助理在場，以落實指導學生技術操作、設備維護、設備

清潔及使用安全之責。使用完成後須填寫「儀器設備整潔衛生安全檢查

記錄表」，並逐項確認完成後始可離開。 

八、 授課教師在上課前須向學生充分講解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示範器

材設備正確使用方法後，才得令學生操作，以免發生傷害事件。 

九、 專業教室除以教務處排定之課程時段，由該授課班級使用外，其餘時段

應開放校內師生借用，以達教學資源共享之目的，惟應以教學或公務之

用為優先。 

十、 校外單位如申請租(借)用，需於租(借)用一個月前出具公文，經專業教

室管理人與總務處核准借用後，填具「場地租（借）用申請單」及

「場地及設備租(借)用契約書」，相關費用依本校活動場地借用管理辦

法及本校館舍活動場地借用收費辦法辦理。於費用繳清後，方完成借

用程序。 

十一、 專業教室儀器設備及物品若因人為之不當使用而致毀損時，租(借)用單

位應負賠償之責任。 

十二、 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場地及設備租(借)用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 協議範圍 

雙方同意合作辦理『OOOOOO』教育訓練課程，基於誠信及互惠之原則，訂

立本契約書，以為雙方權利與義務之基礎，雙方並同意此契約書中所載，列為

唯一且完整之合作約定事項。 

 

第二條 契約有效期限 

本契約書之有效期限自民國 OOO 年 OO 月 OO 日起，至 OOO 年 OO 月 OO 日

止，有效期限內辦理『OOOOOO』課程。 

 

第三條 工作分工 

甲方 

一、招生與收費作業 

二、對外廣告文宣與課務推廣 

三、講義印製 

四、工作服務人員之提供與安排 

五、共同維護教室整潔與資源設備完善 

 

乙方 

一、訓練場地安排 

二、工作服務人員之提供與安排 

三、共同維護教室整潔與資源設備完善 

 

第四條 訓練班費用 

一、甲方提供場地租借費用(不含稅)：專業教室依本校館舍活動借用收費辦

法辦理。 

二、乙方應依甲方所提供之相關資料開立收據予甲方，以利請款作業。 

三、付款方式：由甲方於辦理日期前全數繳清場地租借費用。 

 

第五條 權利與義務 

一、甲、乙雙方均應履行上述各條之規定。 

二、遇訓練相關服務(含電腦設備、場地等…)之各單項品質瑕疵時，雙方均應

盡改善之義務，亦得要求對方改善之。 

三、每次使用教室需填寫使用教室時間紀錄表，雙方需加蓋私章，以作為付款



之依據。 

 

第六條 契約之終止 

一、本契約之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本協議內容時，應先以書面(或電子形式)通

知對方限期改善之，如仍無改善之情形而擬終止本契約時，應於擬終止

日前兩個星期以書面通知對方。 

二、契約終止日為協議有效期限 OOO年 OO月 OO日止。 

 

第七條 契約書原本 

本契約壹式貳份，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第八條 其他 

本契約中若有其他未約定之事項，雙方得經協議後增列之。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乙方︰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代表人：汪宜霈 

地 址：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420巷 15號 

電 話： 07-3811765 

統一編號： 7600302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服科專業教室 

租(借)用申請單 

申請單位   活動說明   

申請日期 

活動日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申請單位 

負責人 
  

租用場地   參加人數   借用設備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注意事項 
1.需用器材以各場地現有設備為限。 

2.經核准後將本單一聯送回總務處存查，一聯申請單位自行保管。 

          

□總務處存查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服科專業教室 

租(借)用申請單 

申請單位   活動說明   

申請日期 

活動日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申請單位 

負責人 
  

租用場地   參加人數   借用設備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注意事項 
1.需用器材以各場地現有設備為限。 

2.經核准後將本單一聯送回總務處存查，一聯申請單位自行保管。 

     □申請單位存查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服科專業教室 

租(借)用申請單 

申請單位   活動說明   

申請日期 

活動日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申請單位 

負責人 
  

租用場地   參加人數   借用設備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注意事項 
1.需用器材以各場地現有設備為限。 

2.經核准後將本單一聯送回總務處存查，一聯申請單位自行保管。 

     □老服科存查 

 


